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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东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

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的股份比例由19.35%增加至20.35%，已成为第一大股东。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收到

了股东邢博越先生的通知，2020年11月3日至2020年11月10日，邢博越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758,184股，占公司总股本

1.00%。其中：邢博越先生增持公司股份1,799,782股，占公司总股本0.48%；杨蓓

女士增持公司股份1,296,702股，占公司总股本0.35%；杜玲女士增持公司股份

18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5%；钟春华女士增持公司股份476,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0.13%。 

本次增持前，邢博越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53,561,402股，占公司总

股本14.35%；杜玲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7,104,447股，占公司总股本

1.90%；杨蓓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878,857股，占公司总股本1.85%；

钟春华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4,684,495股，占公司总股本1.25%。 

本次增持后，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987,385股，

占公司股份比例20.357%，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名称 邢博越 

通讯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二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3日至2020年11月10日 

增持人名称 增持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 

邢博越 二级市场集合竞价 2020年11月3日至

2020年11月10日 

A股流通股 1,799,782 0.48 

注： 

1、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根据2020年9月6日邢博越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约定在行使股东权力和履行义务时，包括且不限于在公司股东大会会议上对相关议

案的表决中，均保持一致行动。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

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等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

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并做出对外的统一意见，内部意见不一致时，按照持股

占多数一方的意见为准。（详见公司2020年9月8日披露的“临2020-047”） 

 

（二）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人名称 增持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 

杨蓓 二级市场集合

竞价 

2020年11月3日至

2020年11月10日 

A股流通股 1,296,702 0.35 

杜玲 二级市场集合

竞价 

2020年11月3日至

2020年11月10日 
A股流通股 185,700 0.05 

钟春华 二级市场集合

竞价 

2020年11月3日至

2020年11月10日 
A股流通股 476,000 0.1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邢博越及其 

一致行动人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72,229,201 19.35 75,987,385 20.35 

 

三、关于公司控制权情况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20.35%。公司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为：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19.14%，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04%，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邢博越先生自2020年7月2日完成过户

登记取得上市公司11.64%股份至今，未曾行使过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目前邢博

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虽然略高于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但

结合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董事会组成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本次权益变动

并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7名，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

张朝阳、吴梦窈、崔升戴、邢雅江全部由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其中

邢雅江先生系邢博越先生的父亲。前述董事人选于2020年6月19日以临时提案

（编号：临2020-056）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于2020年6月29日经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董事会聘任的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公司原高管人员。公司现任高级管

理人员共3名，包括1名总经理，2名副总经理，其中总经理韩卓军先生于1996年

入职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升戴先生于2014年入职西安金

花科技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梦窈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一坚先生的

女儿。鉴于上述高管均系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本届董事会予以聘任，

因此，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及日常经营管理较此前未发生变化。 

邢博越先生参与司法拍卖取得金花股份股权并后续计划增持一定数量的股份，

系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并希望上市公司能持续稳定的向好发展。在公司经营稳定

的情况下，邢博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主动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除邢雅江

先生在公司任董事外，暂不会提名新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以维护上市公司经营及

业务稳定。同时，邢博越先生也通过公开信息注意到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面临

的债务性危机以及近期该危机持续性发展引起的司法诉讼及其他可能后果等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的发展变化，邢博越先生会以上市公司的稳定发展作为自己后续行

为的首要考量，如有新的进展会依法予以及时披露。 



四、关于其他情况的说明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

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

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应当在该事实发生

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公司按照上述法规的要求披露本公告，本次

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1日 

http://www.sse.com.cn/

